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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华区城市更新改造局

莲华街道办事处

五城改局[2017]38号


关于对五华区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

第122号建议的答复

赵文亮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苏家塘社区虹山东路棚户区进行改造的建议，已交我局和莲华街道办事处共同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虹山东路棚户区东临建设路学府协信天地，南靠安全新村，西沿虹山东路，北接昆明亚龙冶金有限公司生产区，占地面积3795.64平方米。南面沿安全新村结合部有一条连接虹山南路至建设路的规划道路，全长450米。目前，龙鼎置业房地产有限公司协信天地项目配套已完成道路改扩建130米。棚户区产权涉及昆明亚龙冶金有限公司，昆明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公司新名称：云南城投众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）两个单位所有。片区共有住户186户，其中，昆明亚龙冶金有限公司的有91户；昆明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有95户。

二、存在问题  

虹山东路棚户区地块上的房屋大多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建筑，建筑年代久，建设标准低。棚户区建筑密度大，多以木质结构为主，并且巷道狭窄，基础设施落后，生活设施不配套。棚户区房屋户均面积狭小，不成套，大都没有排水设施，没有卫生间，生活条件相当简陋。卫生死角多，阴暗潮湿，加上私建乱搭，夏天蚊虫肆虐，老鼠遍地跑，环境较为恶劣。物业管理缺失，治安案件频发。棚户区居住人员成份复杂，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本地居民居住，大部分是外来租住户，人文居住环境相当复杂，打架斗殴多，小偷小摸多，治安隐患多，管理难度大。从五华区住建局了解到，虹山东路片棚户区的改造工作，从2010年－2016年期间，就已梳理立项，作为市政道路建设用地，因经费未落实到位致使该项目一直未实施。

三、下一步打算

近几年来，社区居委会通过大量的接访和走访，片区群众棚改诉求强烈，该片区所涉两个产权单位要求棚改态度也积极主动。为此，下一步我们将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以人为本，依法运作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，规范和完善棚户区改造工作方式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土地使用、资金使用管理、城市建设管理、城市房屋拆迁、工程建设等方面的规定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妥善解决好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，依法维护群众权益，切实让群众得到实惠。

（二）因地制宜，科学规划。结合城市规划、土地利用规划和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，合理确定棚户区改造目标任务。采取拆除新建、改建（扩建、翻建）、综合整治等多种方式实施棚户区改造。结合棚户区改造，可统筹建设一定数量的保障性住房，安排用于符合条件的保障家庭。

（三）政府主导，多方参与。棚户区改造属于公益性项目，政策性强。充分发挥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组织和引导作用，统筹协调、加强组织、创新工作方式，并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给予必要支持。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，动员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棚户区改造。

（四）市场运作，资金筹措。进一步创造有利环境，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通过直接投资、间接投资、参股、政企共建、委托代建等多种方式参与棚户区改造。鼓励支持有实力、信誉好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按市场化方式参与棚户区改造。创新金融产品，改善金融服务。鼓励金融机构向符合贷款条件的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提供贷款。建立城乡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贷款担保机制，引导信贷资金投入。

棚户区改造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，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。我区一直把棚户区改造，改善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，改善生活环境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来抓，我们将继续努力，争取早日启动该片区棚户区改造。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关心和支持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朱兴泽    63368835
五华区城市更新改造局             莲华街道办事处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6月9日  

抄送：区人大人事委，区政府目督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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